
铜南城办发〔2021〕16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

关于成立应急气象工作站的通知

各村、社区：

为了提高我街道对突发事件的防御能力，切实做好气象应急防御工作，根据《关于印发铜梁区标准化农业气象服务暨标准化气象灾害防御镇街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铜府办【2014】95号）文件精神。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成立南城街道应急气象工作站，工作站与街道应急办合署，由1名站长、2名副站长、5名工作人员组成。

工作站站长：陈  伟
副站长：王伟、郭明春

工作人员：扈姗姗、雷  玲、贺  钧、李  玲、李玉兰、 

工作站的主要职责：负责预警终端及气象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负责气象预警信息和服务信息的接收、转发、汇报、发送；负责及时上报灾情；负责防灾应急信息员队伍建设；负责辖区内气象灾害防御和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

附1：南城街道防灾应急工作站工作职责

附2：南城街道预警信息接收、处置、传播制度

附3：南城街道预警信息员管理办法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
                              2021年4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1：

南城街道防灾应急工作站工作职责

一、在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和本级街道办事处领导下，接受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业务指导和检查。

二、及时接收和处置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和分中心发布的突发信息或工作处置信息，并及时上报处置工作情况。

三、及时向辖区内的村（居）和灾害敏感单位责任人、防灾应急处置人员发布预警预防信息，并随时督促检查应急响应情况。

四、负责收集、汇总、上报本辖区发生的灾情。

五、组织辖区内相关部门和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重大预警前的应急准备检查。

六、负责辖区内村（居）、灾害敏感单位的防灾应急管理，层层落实防灾应急责任，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七、负责辖区内防灾应急处置队伍及信息员的建设管理和培训，负责组织辖区内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工作。

八、负责辖区内自然灾害监测设施、预警发布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附2：
南城街道预警信息接收、处置、传播制度
为提高预警信息工作站快速反应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其造成的危害。制定预警信息发布和接收处置工作制度。

一、预警信息发布适用范围：

发生或可能危及全街道或区域性安全的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的信息；

二、预警信息收集渠道包括：

1.上级政府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暴雨、高温、冰雹、大风、雷电、强降温等）和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紧急信息、通知和指令等；

2.监测部门的报告；

3.事件发生、发现单位的报告；

4.群众举报；

5.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

三、预警信息发布程序：

1.收集相关信息后，对事件分析判断，提出确定事件类型、性质和安全保障级别的意见和拟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内容，及时用口头或书面方式上报领导，并做好预警信息发布的技术准备工作；

2.接到上级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后，报领导并按要求及时向全街道或区域性转发此预警信息。

四、信息接收和处置：

1.预警工作站要维护和保养仪器，保证24小时接收预警信息，并根据信息内容和要求作出相应的快速响应，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和转发有关预警信息。

2.接收到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发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信息内容和要求作出相应的快速响应，做好相关组织部署工作，及时向本级领导及成员报告，向其传播单位发布紧急信息或传达上级紧急指令。

五、运行管理：

1.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站派专人负责平台管理，定期做好预警平台信息管理和设备的技术维护工作。未经领导批准，不得利用发布预警平台发布信息。涉密信息禁止在预警系统发布，禁止发布虚假信息。

5.违反上述规定，不作为，错误作为，反应不及时的，按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附3：

南城街道预警信息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扎实做好我街道气象预警信息传播和气象灾情收集工作，规范气象信息员（以下简称信息员）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聘用的气象信息员，应当遵守本办法。街道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信息员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信息员是指协助街道政府从事本区域气象灾害防御、气象信息传播、气象灾害调查与灾情上报等工作的人员。

第四条 信息员可以无偿获得气象部门提供的以下服务：

（一）气象预警信息，包括信息的发布、更改、撤销等；

（二）参加气象部门举办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识别与防御指引、气象灾害调查方法及其它相关技能知识的培训。

第五条 信息员的职责

（一）汛期期间，信息员手机要保证24小时开机，以便及时接收气象相关信息。

（二）要及时将收到的气象预警信息传递给周围的社会公众，以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协助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气象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工作。 

（三）协助上级气象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灾害调查和鉴定；对发生在辖区内的气象灾害、次生气象灾害及其它突发公共事件及时上报区气象局。

（四）协助做好气象法律法规、气象科普知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的科普和技术咨询等；协助区气象局做好对辖区内的气象预警设备、电子显示屏等的维护和管理，发现设备被盗、损坏、不正常运行及周围环境影响等问题要及时报告。

（五）协助做好其他有关气象工作。

（六）街道气象信息员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时应及时告知区气象局。

第六条 信息员由街道政府发文统一组建。

第七条 信息员认定的条件

（一）具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能够吃苦耐劳，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协作精神，积极主动配合区气象局的组织管理工作。

（二）具备能履行职责的基本知识和身体素质，比较熟悉本街道、村或行业内可能发生的各类灾害性天气和气象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

（三）具备可与区气象局沟通的固定联系方式，如手机、传真电话、电子邮箱等。

（四）街道气象信息员可为街道工作人员或农经网信息服务站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及其它相关人员。

第八条 信息员培训由区气象局统一组织。

第九条 信息员至少每两年培训一次。

第十条 信息员的培训采用集中和分散方式。

第十一条 信息员培训的内容为专用教材。 

第十二条 区气象局确保气象预警信息及时传递到所属信息员手中。

第十三条 信息员接到预警信息后，有义务向所在单位、街道、村组报告；有条件的应当通过短信、广播、板报、电话等方式，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责任区公众手中。

第十四条 信息员获悉或者确认有气象灾害发生后，须在2小时内将灾情信息据实上报到区气象局。

第十五条 上报的灾情信息应当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主要内容。

第十六条  由区气象局制定信息员从事信息收集和信息报送工作经费补助办法，地方财政予以补助，保障信息员工作的积极性。

第十七条 由街道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制定考核办法对信息员工作进行考核。对认真负责、工作成绩突出的信息员，报街道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对推诿扯皮、工作不力的信息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解除其信息员资格。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行，由街道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